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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年普通高校职教师资和高职班对口招生统一考试纲(2014 版)

数 学
一、考试性质

四川省中等职业学校对口升学考试数学大纲，是以教育部 2009 年颁布的《中等职业学校数

学教学大纲》为依据，为我省对口升学考试制定的。命题指导思想是：按照“注重考查基础知识

的同时考查能力”的原则，要求学生掌握必要的数学基础知识和基本的数学思想方法，为继续学

习和终身发展奠基础。命题既要有利于学生健康成长，有利于高校选拔合格新生，又要有利于中

等职业学校数学学科的教学改革，提高教学质量。

二、考试内容及相关说明

数学的考试命题范围包括：集合、不等式、函数、指数函数和对数函数、平面向量、三角函

数、立体几何、解析几何、数列、概率与统计初步等（即限于教材的基础模块上、下册和拓展模

块）。

(鉴于使用教材的相异，为统一数学符号起见，给出附录“关于部分数学符号的约定”于后，

供参考)。

1. 考试方式

考试采用书面笔答，闭卷方式。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，满分为 150 分。

2. 试卷结构

(1)考试知识层次比例和能力要求

考试的数学基础知识是指本大纲所规定的教学内容中的数学概念、性质、法则、公式、定理

以及其中的数学思想方法。

① 考试的要求分为“了解”、“理解(会)”、“掌握”三个层次，各层次要求的比例分别为：“了

解”约占 20%；“理解(会)”约占 50%；“掌握”约占 30%。

各层次要求的含义如下：

了解 要求对所列知识的涵义有感性和初步理性认识，知道这一知识的内容是什么，并能在

有关问题中识别它。

理解(会) 对数学概念、性质、法则、公式、定理有一定的理性认识，能用正确的语言进行

叙述和解释，并知道它是怎样得出来的，能模仿着运用它们进行简单的计算和推理。

掌握 在理解的基础上，通过适当的练习，使学生具有一定的解决数学问题和简单实际问题

的能力。

②能力要求

能力是指思维能力、运算能力、空间想象能力、数据处理能力以及实践能力。

思维能力：会对问题或资料进行观察、比较、分析、综合，能合乎逻辑地、准确地进行表述。

运算能力：会根据法则、公式进行正确运算、变形；能根据问题的条件和目标，寻找设计合

理、简捷的解决途径；能根据要求对数据进行估计和近似计算。

空间想象能力：能根据条件作出正确的图形，根据图形想象出直观形象；能正确地分析出图

形中基本元素及其相互关系。

数据处理能力：按要求对数据（数据表格）进行处理，并提取有关信息。

实践能力：能应用所学数学知识、思想方法解决在相关学科、生产、生活中的简单问题；能

理解问题陈述的材料，能用数学语言正确地表述和说明，并应用相关的数学知识和方法加以解决。

(2) 试卷内容比例

立体几何约占 10%；平面解析几何约占 18%；其他约占 72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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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活中的数学应用类题目约占 15%。

(3) 题型数量比例

客观题∶主观题＝40%∶60%。

其中选择题 60 分；填空题 20 分；解答题 70 分。

(4) 试题难度比例

容易题 40%；较易题 30%；中等难度题 20%；较难题 10%。

解答题，尽可能分解成若干个小问题出现。

三、考试目标

考试目标包括知识要点及考试层次要求。如下表:

第 1 单元 集合

知识内容
考试层次要求

了解 理解 掌握

集合的概念 √

集合的表示法 √

集合之间的关系（子集、真子集、相等） √

集合的运算（交、并、补） √

充要条件 √

第 2 单元 不等式

知识内容
考试层次要求

了解 理解 掌握

比较实数大小的方法 √

不等式的基本性质 √

区间的概念 √

一元一次不等式和一元一次不等式组的解法 √

一元二次不等式 √

含绝对值的不等式（c＞0）［｜ax+b｜＜c（或＞c）］ √

第 3 单元 函数

知识内容
考试层次要求

了解 理解 掌握

函数的概念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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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函数的定义域 √

简单函数的值域 √

函数的三种表示法 √

增函数、减函数、单调区间的概念 √

判断简单函数的单调性 √

函数的奇偶性 √

判断一些简单函数的奇偶性 √

函数的实际应用举例 √

第 4 单元 指数函数与对数函数

知识内容
考试层次要求

了解 理解 掌握

分数指数幂 √

实数指数幂及其运算法则 √

幂函数举例 √

指数函数的图像和性质 √

对数的概念（含常用对数、自然对数） √

积、商、幂的对数 √

对数函数的图像和性质 √

指数函数与对数函数的实际应用举例 √

第 5 单元 三角函数

知识内容
考试层次要求

了解 理解 掌握

角的概念推广、终边相同的角 √

弧度制 √

任意角的正弦函数、余弦函数和正切函数 √

各象限角的三角函数值的正负判断 √

同角三角函数基本关系式：sin2α+cos2α=1、



cos
sintan  √

诱导公式：2kπ+α、-α、π±α的正弦、余弦及正切公式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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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弦函数的图像和性质 √

余弦函数的图像和性质 √

已知三角函数值求指定范围内的角 √

两角和与差的正弦、余弦、正切公式 √

二倍角公式 √

y＝ Asin(ωx+φ)的图象与性质 √

用“五点法”画正弦型函数的图象 √

正弦定理，余弦定理 √

第 6 单元 数列

知识内容
考试层次要求

了解 理解 掌握

数列的概念 √

数列的通项公式 √

等差数列的定义 √

等差数列通项公式 √

等差数列前 n 项和公式 √

等比数列的定义 √

等比数列通项公式 √

等比数列前 n 项和公式 √

数列实际应用举例 √

第 7 单元 平面向量（矢量）

知识内容

考试层次要求

了解 理解 掌握

平面向量的概念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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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面向量加、减、数乘运算、向量的线性运算 √

平面向量的坐标表示 √

平面向量的坐标运算、中点公式 √

共线向量的坐标表示 √

平面向量的内积 √

向量垂直的条件 √

距离公式 √

内积的坐标表示 √

第 8 单元 解析几何

知识内容
考试层次要求

了解 理解 掌握

两点间距离公式及中点公式 √

直线的倾斜角与斜率 √

直线的点斜式和斜截式方程 √

直线的一般式方程 √

两条直线平行的条件 √

两条相交直线的交点 √

两条直线的夹角 √

两条直线垂直的条件 √

点到直线的距离公式 √

圆的方程 √

直线与圆的位置关系 √

椭圆的定义、焦点、焦距 √

椭圆的标准方程 √

椭圆的顶点、长轴、短轴 √

椭圆的对称性、中心 √

椭圆范围 √

椭圆的离心率 √

双曲线的定义、焦点、焦距 √

双曲线的标准方程 √

双曲线范围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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双曲线的对称性、中心 √

双曲线的顶点、实轴、虚轴 √

双曲线的渐近线 √

双曲线的离心率 √

抛物线的定义、焦点、准线 √

抛物线的方程 √

抛物线的范围、顶点 √

抛物线的离心率 √

第 9 单元 立体几何

知识内容
考试层次要求

了解 理解 掌握

平面的基本性质 √

直线与直线、直线与平面、平面与平面平行的判定与性质 √

直线与直线、直线与平面、平面与平面所成的角 √

直线与直线、直线与平面、平面与平面垂直的判定与性质 √

柱、锥、球及其简单组合体的结构特征及面积、体积的计算 √

第 10 单元 概率与统计初步

知识内容
考试层次要求

了解 理解 掌握

分类、分步计数原理 √

随机事件和概率 √

古典概型、概率加法公式 √

直方图与频率分布 √

总体与样本 √

抽样方法 √

用样本均值、标准差估计总体 √

排列的概念 √

排列数公式 √

组合的概念 √

组合数公式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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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项式定理 √

二项式系数 √

二项展开式的通项 √

离散型随机变量及其分布，离散型随机变量的均值、方差 √

独立重复试验及其概率 √

二项分布 √

附录： 【关于部分数学符号的约定】

为解决我省中职学校师生因使用不同教材，在对口升学考试复习中如何统一部分数学符号的

问题，现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——物理科学和技术中使用的数学符号》GB3102.11-93

和实际情况，特作如下约定。

1. 原则上中职数学教材中使用的数学符号，应统一于国家标准 GB3102.11-93 版本。

2. 凡 2009 年以后出版的人教社和高教社国家规划教材中出现的数学符号，一律予以认可。

（以 2009 年以后出版的人教社和高教社国家规划教材为考试版本）

3. 为统一部分数学符号，现给出一份对照表，供中职考生复习时参考使用。



8

部分涉及到考试范围内的数学符号对照表

符号 定义·国家标准（GB） ·人教社·高教社有关说明
统 一

使用

 xA,x 属于 A，x是集合 A的 的一个元素 

 xA,x 不属于 A，x不是集合 A的 的一个元素 

N 非负整数集；自然数集（GB） N

N+，N* 自然数集排除零的集（GB）（高教社也用 Z+） N*

Z 整数集（GB） Z

Q 有理数集（GB） Q

R 实数集（GB） R

R* 非零实数集（GB） R*

R+ 正实数集（GB） R+

R+ 非负实数集（GB） R+

 空集（GB） 

 如 B A，B 含于 A；B是 A的子集，也可用（GB） 

如 B A，B 真包含于 A；B 是 A 的真子集（GB）

C

如 C UB，U 中子集 B 的补集（人教社）

CA B，A 中子集 B 的补集（GB）

C U A 或 C A，如果从上文可以明显看出全集 U 指的是哪个集合，

则可以把 U 省略不写（高教社）

C

 推断符号（GB），有时也用，当 p q 为真时，才用 p q，

反之亦然（高教社）


排 列

符号

A
m
n 表示从 n 个不同元素中取出 m 个不同元素的排列数（人教社）；

P
m
n（高教社） GB 无

P
m
n

[o;

e ]

一个原点 O 和一个单位向量 e 确定的一根数轴（高教社） 可用

[o, 1e

, 2e ]

关于向量的一个平面直角坐标系（高教社） 可用

关 于

向 量 的 坐

标

例a =（3，-2），表示向量 a 的坐标为（3，-2）（人教社）

同样意义的表示方法又如例 a （3，-2）或 AB （-5，4）等（高

教社）

认可


